
 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

盲审工作管理办法 

 

为提高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督，根据《西北农

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管理办法》（ 校研发〔2023〕152 号）有关

精神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一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（简称“盲审”）是指在学位论文送审及评阅过

程中隐去研究生、导师以及评阅专家姓名等个人基本信息的“双盲”评阅，每篇学

位论文盲审评阅专家一般为 3 位校外同行专家。 

第二条 博士学位论文盲审 

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盲审程序按照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

审工作管理办法》校研发〔2023〕152 号，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硕士学位论文盲审 

（一）盲审范围及比例 

学院拟对 2024 届及以后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按照不低于 60%的比例进行盲

审。 

（二）工作程序 

申请 6 月份、8 月份和 12 月份学位答辩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硕

士研究生分别于当年 4 月 20 日、6 月 20 日和 11 月 10 日前提交学位论文及资格

审核材料，由学院组织进行论文送审。 

（三）结果认定及应用 

学位论文盲审结果分为“同意答辩 ”、“修改后直接答辩（可不再送审）”、“修

改后重新送审（答辩前必须重新送审，避开原评阅人，送 2 名专家增评）”和“修

改后评阅（答辩前必须重新送审，送原评阅人 1 名专家评阅）”4 种评阅结果。 

每次送审 3 名专家。其中“同意答辩”和“修改后直接答辩”认定为盲审通过，

“修改后重新送审”和“修改后评阅”认定为盲审不通过，需二次送审（每人只能二

次送审一次）。 



1、 3 份盲审结果均为“同意答辩”或 2 个“同意答辩”和 1 个“修改后直接答辩”

时，可直接申请答辩。 

2、 盲审结果中有 1 份为“同意答辩”和 2 份“修改后直接答辩”，可直接申请

答辩。 

3、 盲审结果中有 1 份为修改后评阅或修改后重新送审（答辩前必须重新送

审）时，经个人申请，导师及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可进行二次送审 

4、 复审时送审 2 名专家，2 份均通过方可申请答辩。 

5、 复审时送原专家，复审结果为同意答辩或修改后直接答辩，可申请答辩；

复审结果为修改后重新送审或修改后评阅，须延期至少半年后重新送审。 

6、 若申请人及导师对专家评阅结果有异议，可提出申诉，按照《西北农林

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校研发〔2023〕152 号）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条 申请人在收到评阅意见书后，应按评阅意见认真修改论文，填写“博

士/硕士学位论文修改说明表”，经导师签字同意后，6 个月内完成学位论文答辩，

逾期须重新送审。 

第五条 学位论文中存在需要保密的研究成果，应在送盲审时进行适当处理。

涉密的学位论文按照涉密学位论文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六条 盲审费由学院和导师共同承担，其中学院和导师各承担 50%；毕业

学位论文复审和重审（修改延期送审）费用全额由导师或学生自行承担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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